
创业板退市规则 ABC

1. 创业板公司风险警示标识包括哪些？

创业板公司风险警示分为提示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风险警示（以下简

称退市风险警示）和提示存在其他异常风险和状况的其他风险警示。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在股票简称前冠以

“*ST”字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

样，以区别于其他股票。公司同时存在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情形的，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小贴士：关于其他风险警示的规定自 2020 年 9 月 12 日起实施。

2. 可能引发创业板上市公司强制退市的情形有哪些？

可能引发上市公司强制退市的情形主要有四大类，分别是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交易类强制退市、财务类强制退市和规范类强制退市，具体

标准在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有详细规定，投资者可登陆

交易所官方网站查阅规则，了解具体退市规定。

3. 创业板强制退市流程及交易安排是如何规定的？

创业板退市流程已取消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环节。对于触及财务类、

规范类、重大违法类指标的公司先予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而

后终止上市并进入退市整理期，触及交易类指标的公司直接予以终止

上市，不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也不再设置退市整理期。对于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停牌时点由知悉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裁

判后移至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司法裁判生效，并在知悉送达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裁判时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给予



投资者更充分的交易机会并加强风险警示。

4. 创业板公司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是如何规定的？

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

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但停牌天数累计不得超过五

个交易日。公司未在累计停牌期满前申请复牌的，深交所于停牌期满

后的次一交易日对公司股票复牌。

5. 创业板上市公司在退市整理期内，如何进行公告？

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当于退市整理期的第一天，发布公司股票已被深交

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风险提示公告，说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

的起始日和终止日等事项。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当在退市整理期前二十

五个交易日内，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告，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

示公告。

6. 创业板公司强制退市后，投资者是否还能转让股票？

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当在深交所作出终止其股票上市决定后，立即安排

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或者深交所认可的其他转让场

所挂牌转让的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四十五个交易日

内可以挂牌转让。

7. 创业板上市公司出现哪些情形，可以向深交所申请主动终止上市

吗？主要流程是什么？

创业板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深交所申请主动终止其

股票上市交易：



（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主动撤回其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并

决定不再在证券交易所交易；

（2）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主动撤回其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并

转而申请在其他交易场所交易或转让；

（3）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4）上市公司因新设合并或者吸收合并，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

被注销；

（5）上市公司以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为目的，向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回

购全部股份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导致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

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

（6）上市公司股东以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为目的，向公司所有其他股

东发出收购全部股份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导致公司股本总额、股权

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

（7）上市公司股东以外的其他收购人以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为目的，

向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全部股份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导致公司股

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

（8）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认可的其他主动终止上市情形。上市公司

依据规定向深交所申请其股票终止上市的，深交所将在受理申请后进

行审议，并作出是否同意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申请的决定。上市公司应

当在收到深交所关于终止其股票上市决定后及时披露股票终止上市

公告。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在公司公告股票终止上市决

定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8. 创业板上市公司主动终止上市的，如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创业板上市公司申请主动终止上市的，应披露主动终止上市预案

并说明公司终止上市原因、终止上市方式、终止上市后经营发展计划、

并购重组安排、股份转让安排、异议股东保护措施，以及公司董事会

关于主动终止上市对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影响分析等相

关内容。

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对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申请进行审议，重点从

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的角度，在审查上市公司决策程序

合规性的基础上，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并形成审核意见。

主动终止上市、且法人主体资格将存续的公司，公司及相关各方

应当对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转让或交易、异议股东保护措施作出具体

安排，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深圳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文所涉信息准确

可靠，但并不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保证，对因使用

本文引发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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